
 

“拉布”戰與“剪布”權 

──論香港立法會主席的擴權及其影響 

 

王博聞 

 

香 港 輿 論 中 所 稱 的 “ 拉 布 ” ， 英 文 名 稱 為

Filibuster，中文正式譯名一般為“冗長辯論”。採用

這種拖延策略者大都屬於議會裏的少數派議員，利用

立法會議事規則所賦予議員的權利，提出過多的修訂

建議；並在議案辯論期間，以冗長發言“騎劫”議案

的表決程序，導致法案遲遲不能進入投票階段。相對

而言，立法會主席“終止辯論”就被媒體稱為“剪

布”。1 香港本地輿論認為“拉布”的問題只集中在

立法會議事規則與程序本身，而對“拉布”的批評也

就集中在“浪費公帑”和“阻礙施政”這兩個直接導

致的結果之上。2 

現有對香港特區立法會“拉布”戰的規範性的比

較研究已經比較完善。3 不過，本文試圖擴展討論的

範圍，從香港特區立法會冗長辯論入手，探討香港憲

制變遷，並嘗試提出可能的建議。更廣泛的視域中，

在回歸前和早期對《香港基本法》“行政主導”的第

一波研究浪潮，和回歸後長期對“人大釋法”和香港

司法審查的第二波研究浪潮之後，面對香港政治的現

實與法學界的研究狀況，不僅關心香港憲制發展的論

者應當將研究眼光投入到香港立法機構上來、發現香

港特區立法會的憲制作用；而且關心憲法實施的學

人，也應加強對香港憲制發展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探

討，推進中國憲法研究領域的拓展。近期立法會否決

有關修改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的現實，

進一步啟示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立法會的憲制作用。 

本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將簡要述評香

港特區立法會歷次“拉布”戰，比較歷次冗長辯論的

特徵。第二部分從規範意義上討論立法會主席的“剪

布”行為的合法律性爭議，包括司法機構的觀點。第

三部分探討立法會主席擁有“剪布”權對憲制的消極

影響。最後結論是一個可能的建議。 

 

 

一、香港立法會歷次“拉布”戰述評 

 

2014 年 6 月 4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

2014 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進入第 14 天，經

過最後的合併辯論後，出席的 41 位議員，36 人贊成、

3 人反對及 1 人棄權，三讀通過《2014 年撥款條例草

案》，否決了 1,192 項修正案。4 那麼所謂“拉布”是

怎麼一回事？這種香港特區立法會的實踐又反映出怎

樣的憲制問題？  

 

(一) 立法會的歷次冗長辯論 

至 2014 年為止，香港特區立法會的冗長辯論，也

就是所謂“拉布”戰，共發生過 7 次。 

第一次冗長辯論發生在 1999 年 3 月 10 日，立法

會恢復二讀特區政府提出的法案《區議會條例草案》。

該法案經過三個月的審議在 1999 年 3 月 10 日下午約

4 時恢復二讀，而經過一通宵的相關辯論，次日上午 7

時才三讀通過。5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等少數議員積極

發言，提出 16 項修正案並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多次

發言；而會議進行中共舉行 35 次記名表決。 

第二次冗長辯論是在 1999 年 12 月 1 日。立法會

會議二讀審議《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當

晚，各派別代表都已經發言，但支持政府該項法案的

 清華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 DGL @ 



《“一國兩制”研究》2015 年第 4 期(總第 26 期) 

 

建制派議員不足以通過草案。民建聯的譚耀宗、曾鈺

成發言，引來反對派議員反駁，其他親建制派議員也

陸續加入發言，使會議拖延到晚上 10 時 33 分休會。

翌日復會表決草案時，在出席的 58 位議員中，贊成議

案者 36 人，反對者 21 人，議案獲得通過，市政局和

區域市政局解散。6 

第三次冗長辯論是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範圍內發

生的，由 2009 年 12 月 18 日開始，再在 2010 年 1 月

8、15 及 16 日續會討論。1 月 8 日，整個委員會會議

一共提問了 64 條問題，當中泛民的提問佔了約 7 成，

結果會議到當日晚上 10 時 45 分的規定最後時限，仍

未能進行表決。7 經過長達 15 輪逾 170 次提問，財務

委員會正式通過撥款申請。政府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

香港段的撥款申請在立法會財委會總的討論時間約

24 小時。 

第四次冗長辯論發生在 2012 年 5 月 2 日，由人民

力量 2 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發動，社民連梁

國雄等參與於議案《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中，聯合提交厚達 2,464 頁、共 1306 條的修訂拖延表

決。該法案共辯論三星期未有結果。5 月 17 日凌晨 4

時許，工商專業聯盟議員黃宜弘提議終止辯論並開始

表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引用《議事規則》第 92 條決

定“剪布”，隨即決定暫停會議，宣布在早上 9 時復

會，繼續辯論至同日中午，結束歷時 100 小時 23 分鐘

的冗長辯論。6 月 1 日晚上立法會在無記名投票下以

過半數議員舉手贊成，三讀通過該法案。8 

第五次冗長辯論是 2012 年 10 月 26 日，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審議“長者生活津貼”議題時，社民連梁國

雄一人發起冗長辯論，爭取要政府撤銷“長者生活津

貼”的資產審查規定。但在 12 月 7 日政府突然大幅修

改原先要求超過 25 億元的撥款文件，只申請撥款

2,300 萬元讓社會福利署開設職位處理長者生活津

貼，所以梁國雄之前遞交達 302 項的修訂全部作廢。

後 12 月 7 日以 24 票贊成、3 票反對及 3 票棄權通過

長者生活津貼涉及人手的開支撥款。 9  此次冗長辯

論，財務委員會開會次數 7 次歷時約 30 小時共提出約

600 項動議，尚有 113 項動議未處理。10 

第六次冗長辯論是 2013 年 4 月 24 日開始，由黃

毓民、陳偉業、陳志全和梁國雄所謂“拉布四子”合

力發動，提交 710 項修正案，目的是拖延審議《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從而迫令政府就“全民退休保障”

展開諮詢時間表以及“向每名成年市民派發現金一萬

元”。11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將修正案合併為 148 項辯

論，冗長辯論前後歷時近三星期。最終在 5 月 13 日曾

鈺成宣布“剪布”安排，引用《香港基本法》第 72

條第 1 項和《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92 條，宣布議員必

須在 5 月 14 日下午終止辯論及就 700 項修正案進行表

決，結束歷時 11 日、為時約 70 小時的預算案冗長辯

論辯論。12 法案最後在 5 月 21 日以 38 票支持、16

票反對及 1 票棄權下正式通過三讀。13 

第七次冗長辯論在本節開頭已經有所敍述，在此

不贅。 

 

(二) 立法會歷次冗長辯論比較與特徵 

根據以上敍述，本文嘗試具體比較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歷次冗長辯論的相關情況，以發生次序為

序，總結列舉歷次“拉布”戰發生時間、持續時長、

針對法案、修正數量、使用派別和結束方式。 

從表 1 中，至少可以總結得出香港特區立法會歷

次冗長辯論的五個變化趨勢特徵：第一，使用派別越

來越集中。一般來說，使用“拉布”策略的派別都是

議會中的少數派，7 次冗長辯論中，有 6 次都是反對

派人士使用；而建制派使用該策略的時間已經遠在 15

年以前。第二，冗長辯論發生越來越頻繁。7 次冗長

辯論中有 5 次都是發生在近 5 年，所謂“拉布”的冗

長辯論策略可能已經成為香港特區立法會中反對派人

士的常用策略了。第三，每次“拉布”持續時間越來

越長。從統計表格可以看出，第一、二次冗長辯論與

近 5 年的 5 次。第四，修正案越來越多。與上一點相

類似，第一次冗長辯論與近 5 年的 5 次，第四次、第

七次修正數量是第一次的將近 1,000 倍。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各次冗長辯論性質

有些簡單有些複雜，而結束方式不同是最主要的區

別。在這 7 次冗長辯論中，第一、二、三、五、七次

都是“拉布”拉完結束，辯論自然終結並付表決；而

第四次和第六次，則是立法會主席設定辯論終止時間

和議程(香港媒體稱為“剪布”)，立法會主席主動終

止辯論並付表決。然而，在香港特區立法會第四次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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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辯論中，議員黃毓民直斥曾鈺成閹割立法會權力及

議員言論自由。 14  亦即議員認為立法會主席的“剪

布”，反而可能在一定意義上激發了少數反對派議員

“拉布”的動力；同時，相對於一般經常發生的“拉

布”，反而可能具有更為深刻的影響。這樣來看，冗

長辯論的發生範圍並不能實質性地區分性質15，不同

的結束方式才是區分“拉布”性質的標誌。 

 

表 1 香港特區立法會歷次冗長辯論具體比較 
次序 發生時間 發生範圍 持續時長 針對法案 修正數量 使用派別 結束方式

1 
10/03/1999- 
11/03/1999 

立法會 
會議 

10 晚至 
11 日晨 

《區議會條例草案》
16 條 

修正案 
反對派 

(民主黨) 
辯論自然

終結 

2 
01/12/1999- 
02/12/1999 

立法會 
會議 

12 月 1 日晚
《提供市政服務(重組)

條例草案》 
N/A 

建制派 
(民建聯) 

辯論自然

終結 

3 
18/12/2009；

08,15-16/01/2010 
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 
約 24 小時 

政府對興建廣深港高

速鐵路香港段 669 億港

元的撥款申請 

15 輪逾 170
次提問 

反對派 
辯論自然

終結 

4 
02/05/2012- 
01/06/2012 

立法會 
會議 

100 小時 
23 分鐘 

《立法會議席 
出缺安排議案》 

1,306 條 
修正案 

反對派 
(黃毓民、陳偉業、

梁國雄) 

立法會主

席終止 
辯論 

5 
26/10/2012- 
07/12/2012 

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 
約 30 小時 長者生活津貼 

約 600 項動

議 
反對派 

(梁國雄) 
辯論自然

終結 

6 
24/04/2013- 
21/05/2013 

立法會 
會議 

約 90 小時 
《2013 年撥款 

條例草案》 
710 條 
修正案 

反對派(黃毓民、陳

偉業、陳志全、 
梁國雄) 

立法會主

席終止 
辯論 

7 
09/04/2014- 
04/06/2014 

立法會 
會議 

150 小時 
《2014 年撥款 

條例草案》 
1,192 條 
修正案 

反對派 
辯論自然

終結 

 

二、“剪布”與立法會主席的職權 

 

經過第一部分的總結，發現香港特區立法會“拉

布”戰愈演愈烈的問題，討論的視角可以轉化為：針

對“拉布”的立法會主席的“剪布”是甚麼樣性質的

權能？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據？可能帶來怎樣的影響？ 

 

(一)“拉布”的規範依據與問題 

香港特區立法會冗長辯論的規範依據在於，《立法

會議事規則》第 34 條第 3 項“議案修正案的辯論方

式”是逐項辯論發言：“議員動議修正案後，立法會

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即須提出議案予以修正的待議

議題，議員隨即可就該議題進行辯論。”而同時，根

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39 條，議員不得隨意打斷其

他議員的發言：“議員不得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a)除

非起立要求就規程問題發言；遇此情況，正在發言的

議員須坐下，而打斷其發言的議員須指出其認為應注

意的問題，並將該問題交由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決定；或(b)除非要求澄清正在發言的議員在其發

言中提出的某項事宜，而正在發言的議員願意退讓並

坐下，擬插言的議員又獲得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叫喚。” 

香港特區立法會 7 次冗長辯論中遇到的問題是

“拉布”議案的提出如何限制。《香港基本法》第 74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

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

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

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

官的書面同意。”這條規定的要點是：○1 凡涉及公共

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的法案只能由政府提出。○2

只有不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可由議員提出。○3 涉及政

府政策，但不涉及以上三類法案者，可由議員提出，

但事先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根據這條規定反

對派議員根本無權提出政府重組的修訂案和議員出缺

安排修訂案。這是基本法早已設定的防範措施。”  

或者反過來說，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74 條，立法會

議員無權提出涉及公共開支的法案修正案，因此，立

法會議員對政府撥款條例草案提修正案的做法明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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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基本法，應予禁止。17 

但是這只能解決第二次和第四次冗長辯論的問

題。比如第六次冗長辯論，根據的是《香港基本法》

第 73 條，立法會的權力就是制衡行政分支，包括該條

第 2 項“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議員沒有提出關於公共支出的議案，但立法會可以逐

條“審核”、修正政府預算，在這個意義上黃毓民才

“直斥曾鈺成閹割立法會權力及議員言論自由”。 

 

(二)“剪布”權的合法性 

接下來問題就變成，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行使辯論

終止權力的“剪布”行為性質和規範依據。在第四次

《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議案》辯論和第六次《2013 年

撥款條例草案》預算辯論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首次

運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92 條，二次運用《香港基

本法》第 72 條第 1 項和《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92 條，

行使辯論終結權力。《香港基本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行使下列職權：(一)

主持會議；”《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92 條規定“議事

規則未有規定的程序”：“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

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

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

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在未明確規定的情況

下，曾鈺成的行為很有可能使得立法會主席在辯論中

擁有了“辯論終結權力”；更重要的是立法會主席的

“剪布”權還是一種“法無明文”的權能。 

面對香港特區立法會的冗長辯論，立法會主席的

“剪布”當然毋庸置疑地具有合理性。原因在於，對

於行政效率來說，以“拉布”策略拖延議案進程的直

接後果是耗費時間，進而導致“浪費公帑”和“阻礙

施政”。根據媒體報導，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依照

慣例每年獲政府撥款逾 6 億港元，簡單換算，即議會

每月開支約為港幣 5,000 萬元，“拉布”一個月就損

失港幣 5,000 萬元。18“拉布”戰實質上影響了立法會

整個的會議進程，阻礙政府的其他議案的審議，從而

增加政府的開支以及經濟的發展。“例如，已獲立法

會工務小組通過的香港瑪麗醫院重建工程第一期專

案，有可能因為‘拉布’行為而推遲。……錯過標書

有效期，便要重新招標。原訂需 10 年才完成重建瑪麗

醫院，但若因此受阻，將會影響社會服務。”19 

根據香港特區立法會“拉布”戰的情況，減少無

效討論時間的合理性是普遍獲得承認的。那麼反過來

說，立法會之中需要有一定的程序控制機制，也就是

控制時間的必要性。然而，從合法性的角度，“控制

時間的必要性”換一種說法就是使“控制時間機制”

合法的必要性。因此，立法會主席的“剪布”行為並

不在其合理性問題，而是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說，立

法會主席這種“法無明文”的“剪布”權，到底是

“法無明文即允許”還是“法無明文即禁止”？ 

 

(三) 司法機構對立法會主席“剪布”的觀點 

行政機構認為“反對派的拉布行為，指這是議員

之間的事，而立法會議事規則是由立法會議員共同制

訂的。”20 比較起來，由於 2012 年 5 月梁國雄針對

第四次冗長辯論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剪布”，就

議席出缺條例草案中止辯論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

覆核申請，故得以知悉司法機構對於“剪布”的觀

點。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林文翰 2012 年 5 月 25 日做

出一審判決，並負責撰寫判決理由。21 林文翰法官處

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立法會辯論中對修正案

的辯論發言是否是議員的憲法權利？第二，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 2012 年 5 月 17 日的“剪布”可否被司法覆

核？ 

林文瀚法官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首

先，《香港基本法》第 73 條規定的立法會行使“根據

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

職權，不是立法會議員的憲法權利，而是屬於議會的

集體職權。其次，立法會主席的限制合理。在判決書

中林文瀚法官引用了會議記錄：議會辯論已進行了

36.5 個小時，其間經歷了兩次流會，黃毓民議員發言

20 次，陳偉業議員發言 28 次，梁國雄議員發言 27 次，

曾鈺成主席指出發言離題達 75 次；即使在“剪布”

後，主席曾鈺成仍允許繼續辯論多 3 小時。最後，對

於立法會主席能否引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92 條

的規定終結辯論，林文瀚法官認為司法機構不宜在議

事階段介入議會範圍內的事務。因此“剪布”不能被

司法覆核。22 

在上述案件判決之後，梁國雄一方上訴至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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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最高法院，終審法院於 2014 年 9 月 29 日做出最終

判決，一致裁定駁回上訴。23 最高法院判決調整了說

理的重心──本來在高等法院林文瀚法官那裏只用了

極少篇幅討論的權力歸屬問題，擴展到了全篇，並且

被拆分成兩項爭議：第一，在《香港基本法》和《立

法會議事規則》之下，立法會主席在立法程序期間作

出的決定，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被司法覆核？第二，根

據第一項爭議，立法會主席於 2012 年 5 月 17 日，宣

稱以《香港基本法》第 72 條第 1 項及《立法會議事規

則》第 92 條規則為依據，決定“剪布”可否被司法覆

核？ 

終審法院區分了確權與權力行使兩種情況，從而

對這兩個問題作出了否定回答。邏輯上，終審法院認

為擁有某項權力、特權或豁免權，與某項權力、特權

或豁免權的行使方式，可以區分；而由於權力分立的

原則，和普通法中不干預的原則傳統，司法機構不能

夠干預其他分支的權力行使。因此對於第一項爭議，

終審法院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憲制權力分

立規則和公共政策的原因，只會行使司法管轄權以裁

定立法會或其主席是否擁有某項權力、特權或豁免

權。進而對於第二項爭議，終審法院延續高等法院林

文瀚法官的說理，認為上訴人所稱《香港基本法》第

73 條不得適用本案；至於立法會主席“對辯論設定限

制和終結辯論”的權力，固有或附帶於立法會主席在

《香港基本法》第 72 條第 1 項下“主持會議”的權

力。不過至於立法會主席有否恰當地行使權力，或主

席的決定是否構成未經授權地訂立議事規則等問題，

均非由法院考慮的立法會內部權力行使問題。 

與林文瀚法官不判斷“剪布”權的性質不同，終

審法院認為立法會主席擁有辯論終結權力，但是司法

機構不能對權力的行使方式作出判斷。香港特區法院

的判決說理有其依據，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立法

會主席事實上擁有“法無明文”的“剪布”權之後，

這種權力的行使方式是否會產生某些消極影響來否

定、抵消、異化它原本的合理性？而這一點則不能只

從立法機構本身來看，下文將試圖從香港憲制發展的

整體圖景中分析這一問題。 

 

 

三、立法會主席擁有“剪布”權的消極影響 

 

對於“拉布”的認識，學界認為是立法會擴權趨

勢的一種表現，可能會影響到香港“行政主導”的穩

定；然而對於“剪布”的判斷，基本上等同於“剪布

的合理性”意義上的判斷，沒有與《香港基本法》所

確定的香港政制聯繫起來。24 本文並不主張立法會主

席擁有“剪布”權是立法會現今一切問題的原因，而

是強調立法會主席擴權對於香港憲制架構問題的加劇

作用：如果明確立法會主席的“剪布”權，對於立法

會擴權的政治發展是加劇還是節制？對於香港憲制的

變化與影響是積極還是消極？ 

本文的觀點是，如果任由立法會主席事實上擁有

辯論終結的“剪布”權，那麼可能出現的消極影響主

要有三點：加強立法會主席職位的重要性、加劇立法

會內部派別差異、強化立法會擴權趨勢。  

 

(一) 加強立法會主席職位的重要性 

本來，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72 條，立法會主席

的職權主要是程序性權力，比如主持會議等；其中較

為實質性的第 2 是一般意義上的議程設置權，第 4 項

是一種非常規狀態下的議事協調功能。總的來看，《香

港基本法》中的立法會主席職位，是處於一個比較超

脫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立法會的會議召集人的作

用，與個人的政治態度關係並不緊密。 

但是如上文分析指出，立法會主席通過“剪布”

擁有“辯論終結權力”。如果在正常辯論中立法會主

席依據先例行使了這項權力，這就相當於是《立法會

議事規則》第 18、19 條規定的議程設置權。不過，前

文所謂“辯論終結權力”則是一種否定性的議程設置

權；也就是說，可以決定議案在立法會會議討論議程

中的結束時間，從而反向地設置了立法會的議事日程。 

從邏輯上說，如果立法會主席擁有了“辯論終結

權力”亦即否定性議程設置權，那麼至少可能產生兩

種濫用的方式。第一種情況，立法會主席利用該項權

力，允許冗長辯論。假設立法會主席恰好是該議案的

少數反對派，那麼可能利用該項權力的行使，使得議

案反覆辯論，以通過該方式壓制議會中多數意見、迫

使行政分支妥協或者否決行政分支的要求。第二種情

@ DHF @ 



《“一國兩制”研究》2015 年第 4 期(總第 26 期) 

 

況，立法會主席利用該項權力，不允許正當辯論，不

允許辯論的充分展開。立法會主席可能會在議案尚未

完全討論的情況下就交付表決，這樣可能會達到第五

次冗長辯論那種“偷襲”的結果，使得立法會少數派

獲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情況有可能會否決反對派

的議案，也有可能否定特區政府的議案；它們的區分

標準完全取決於立法會主席個人的政治態度。如果上

述討論完全或者部分地發生在現實中，因為否定性議

程設置權的明確，那麼職位與作為主席的個人的政治

態度就緊密的聯合在一起，立法會主席的職位也就會

變得非常重要。 

 

(二) 加劇立法會內部派別差異 

立法會主席職位的重要，可能會因此在立法會內

部加劇派別差異，導致派別爭議，進而形成立法會的

絕對多數，使得立法會主席成為立法機關的代表而不

再只是會議召集人。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71 條第 1 款：“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又根據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4 條及《附表 1 選舉立法會主

席的程序》，立法會主席的提名階段並無限制，而根據

選舉程序“13.主持選舉的議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

獲最高票數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立法會主席。”也就

是說採取簡單多數決；這樣很有可能議員為爭奪黨派

利益，以黨派為區別投票選舉立法會主席，而不再考

慮立法會整體的運作。 

現在立法會內部派別差異本已愈演愈烈，而“剪

布”權導致立法會主席職位的重要性增加會加劇這種

差異。有論者在總結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時指出，激進

反對派在立法會議席與選票的較大幅度增長及溫和反

對派議席與選票較大幅度減少，使得激進反對派的成

功促使他們今後更加激進，溫和反對派也將趨於激

進。而激進勢力抬頭將產生的負面影響，導致兩大陣

營鬥爭更趨激烈，立法會中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分水嶺

已經更趨明顯。25 

立法會主席職位重要性增強後至少對加劇立法會

內部派別差異有三重影響。第一，加劇立法會各派別

分裂。以立法會主席職位作為選舉的目標，根據迪韋

爾熱定律，採用簡單多數決的選舉方式，很有可能使

得現在建制派與反對派兩大派別的分歧更加明顯。第

二，加劇立法會派別極端化發展。建制派與反對派兩

大派別的分歧加劇後，為了爭奪惟一的立法會主席職

位，兩派會刻意強調兩者的差異從而迫使議員不得不

加入某方陣營；因此有可能使得兩派的政策目標不斷

極端化，來擴大派別的區分度。第三，加劇立法會議

事無效率。立法會內部派別差異增大，很大可能導致

兩派在各種議題上差異增大，冗長辯論因為派別利益

而將經常發生，使得立法會議事延宕，喪失議事效率。 

 

(三) 強化立法會擴權趨勢 

立法會擴權趨勢在學者討論中，有兩個重點：第

一個重點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決定 2020 年立法

會可由普選產生之前，立法會利用《香港基本法》法

條規定事實上擴大影響；第二個重點是“雙普選”的

決定之後，立法會可能發生的擴權變化。 

有學者指出，1997 年之後由於香港本地政治生態

和政府管治的實際狀況，出現了立法會擴權的情況，

對特區的“行政主導”產生了一定影響，具體表現為

立法會發動對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不信任動議。依據

《香港基本法》，立法會無權過問主要官員和政府公職

人員的任免，不能通過不信任案的方式使得不受信任

的人辭職；不過，立法會的不信任案雖然不具有法律

上的效果，但是其所形成的政治壓力導致被問責的主

要官員辭職，逐漸形成了一種類似議會制下“內閣

制”式的事實上問責體制。26 這是一種本已存在的立

法會擴權趨勢。而“雙普選”決定作出之後，有論者

指出，當香港特區立法會普選之後，功能組別將逐漸

消失，由普選產生的絕大多數議員的立場和政治主張

必受其所屬政黨的支配或影響；絕大多數議員具有政

黨背景後，其政治主張和立場不同，自然會進一步分

化與組合，從而實現不同的政治目標。27 因此，立法

會法律上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這是一種可能發生

的立法會擴權趨勢。 

而本文關心的是，由於立法會主席擁有辯論終結

權力，則不論是第一種事實上的影響，還是第二種可

能的法律上的影響，都會加深上述第一種本已存在或

者第二種可能發生的立法會擴權趨勢。原因在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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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主席事實上擁有辯論終結的權力，使得立法會內

部派別爭奪立法會主席的職位，有利於立法會內部派

別差異的發展，從而為上述擴權創造了條件，也與上

述擴權同處於政團政治的趨勢之中，加劇而非節制了

立法會不應有的擴權趨勢。 

 

 

四、可能的建議：保守“行政主導”體制 

 

前文已經指出，立法會主席的“剪布”權實質上

是一種沒有法律規範的否定性議程設置權；它對於香

港特區立法會的冗長辯論來說，是一種有效的制約方

式，具有合理性。但另一方面，立法會主席擁有辯論

終結權力又會導致立法會派別紛爭，強化立法會擴權

趨勢，進而消極影響香港憲制的結構。而現有的規範

“剪布”權的解決之策，並不能杜絕香港特區立法會

的冗長辯論，也不能制約立法會主席事實上的“剪

布”權。那麼如何從香港憲制角度回應“拉布”戰這

個問題？ 

 

(一) 現有應對之策的問題 

對於立法會“拉布”的應對之策，最主要的觀點

就是使廣義的議事程序法定化。2014 年 2 月 24 日，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與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舉行的預

會商議環節上，提出了他的對四套處理“拉布”方案

的意見。第一套是由議員提出終結辯論並即時表決的

動議，由全體議員票決；第二套是由議事規則設定、

立法會通過有關議案的辯論時限；第三套是修改議事

規則，把原《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4)(d)條的適用

範圍，即“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延展至適

用於“一系列修正案”；第四套是修改議事規則，賦

權立法會主席選取修正案的自由裁量權。28 議事規則

委員會這四套方案，意在通過修改完善《立法會議事

規則》杜絕香港特區立法會冗長辯論的發生。 

學者的觀點相較於立法會內部，建議措施的範圍

更廣泛一些。田飛龍認為，在議會整體自治的主要思

路下，有三條具體措施：第一，議長警察權的法制化，

通過修改議事規則以具體化議長警察權。第二，議事

辯論規則的完善化，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應包含具

體明確的終結辯論規則，議長和議員多數應在終結辯

論上享有程序裁斷權。第三，議員罰則的強化，修改

或可考慮適當數額罰款、禁止參會數次等措施，作為

議事制度創新，漸然培育引導良性議事文化。29 香港

大律師梁美芬女士與本文類似，敏銳地觀察到了香港

憲制關係的變化；不過她的建議仍從立法會着手建議

借鑒海外經驗，設立“結束決議案”(Closure Motion)

與“時間編配議案”(Allocation of Time Motion)，“允

許議員、立法會主席或者政府部門的相關事務局長來

提出”立即結束辯論或者設定審議時間的動議30，論

述核心仍然在於法定議事程序。 

不論是學者的觀點，還是立法會內部的意見，都

是在法定議事程序上做文章。誠然，所有上述規則顯

然可以緩解“拉布”的張力，不失為權宜之計，可以

解決當下的困境；但問題在於法定議事程序修改是否

一定能夠達到想像效果──正如司法機構指出的：判

斷權力行使方式的合適與否，很難通過機制在當時完

成。限制“拉布”治標不治本，不可能在規範意義上

確定明確的標準；立法會主席的“剪布”權有其合理

意義。如果從立法會的角度很難解決“拉布”問題，

是否有可能從《香港基本法》下的香港憲制框架中，

尤其是行政長官方面找到可能的建議？ 

 

(二) 剛性制度與彈性體制 

在立法會擴權的趨勢下討論香港憲制中的“行政

長官”，則不可避免要回到《香港基本法》規範設計

的討論上。 

從參與立法的學者蕭蔚雲的觀點來看，《香港基本

法》設計時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一國

兩制’下的新的政治體制，是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它

不是從別處抄來的、搬來的，它不是內地實行的人民

代表大會制，也不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制，也不

是香港原有的總督制，而是一種新的以行政為主導的

政治體制”。31 但是非常顯然的是，香港政制並未採

取英國式立法權與行政權緊密融合的議會制32；而恰

恰又符合美國權力分立的特徵：亨廷頓認為美國政體

最大特點是權力來源獨立而功能混合，是在權力來源

方面，稱其為三權分立。33 在《香港基本法》中規定

的香港政制，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兩者選舉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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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審法院大法官由行政長官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

員會建議任命。34 

《香港基本法》沒有明確採取“行政主導”這一

概念，那為甚麼學者們經常以此來形容香港政制呢？

本文認為，所謂“政制”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問題，第

一個層面是“政體”，也就是一般說的政府形式(form 

of government)，或者說是政治制度，一般情況下，“政

體”都是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落實下來的，強調剛

性、固定、法治；第二個層面是“體制”，或者可以

稱為政治體制，“體制”在“政體”之下，很大程度

上是通過政治慣例而形成的，強調彈性、變通、改革。 

兩者區分之後，如果加入時間的因素，那麼政體

與體制還有可能相互轉化。以美國為例，建國之父始

終認為國會才是權力分支中最危險的分支，他們費盡

心機制約所謂“三權分立”政體下國會的權力，不惜

犧牲效率設計出兩院制使立法權相互牽制。35 在漫長

的 19 世紀，甚至很難說出除了林肯之外其他美國總統

的名字，原因在於此時美國權力分立政體一直以國會

作為體制運行的中心，總統的職責只是執行國會的立

法36，因此作為學者的美國第 28 任總統伍德羅‧威爾

遜 批 評 美 國 是 一 個 “ 國 會 政 府 ”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體制，國會是“中央政府惟一的最高權

威”37。作為執行權的總統，在權力分立架構下變得

重要只不過是 20 世紀以來的事情：威爾遜 1900 年在

其專著《國會政體》的第十五版序言中，指出近來美

國政制的變化是，“由於投入國際政治和邊緣屬地的

治理，總統的權力大大擴大了，發揮建設性的政治才

能的機會也增多了。”38 而亞瑟‧施萊辛格在水門事

件後則指出 20 世紀以來美國總統如羅斯福、尼克森，

已經成為“帝王式的總統”。39 布魯斯‧阿克曼最近

在新書《美利堅共和國的衰落》中進而指出，“極端

主義的”美國總統在 21 世紀已經成為最危險的分

支，甚至可能改變美國權力分立的政體，導致“美利

堅共和國的衰落”。40 如果以政體與體制的分野來劃

分歷史，那麼美國歷代學者們的論述就可以連成一

綫：美國政體一直是“權力分立”，從 19 世紀的“國

會體制”轉向 20 世紀的“總統體制”，而在 21 世紀

“總統體制”甚至有可能改變“權力分立”政體。 

回到香港政制，本文認為隨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雙普選”的逐步實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

主導”政體可能將向權力分立政體轉變。在權力分立

的政體之下，“行政主導”將從 1997 至今的過渡階段

的“政體”屬性，轉變為“體制”屬性。前述立法會

的擴權趨勢與“行政主導”屬性的轉變趨勢是一致

的。但這並不代表着“行政主導”這一概念的衰落，

並不代表着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弱勢。質言之，在權

力分立政體之下，行政長官也可以具有主導的能力，

不過這種能力是體制層面的彈性。41 因此，理論層面

對於體制的變遷並不需要過度反應，而是應當在現實

中重新思考行政長官如何“主導”香港政治發展？ 

 

(三) 保守“行政主導”體制 

以此為依據，在當下保守“行政主導”體制，就

需要讓《香港基本法》的憲制設計回應當下香港社會

現實的中心問題。 

社會經濟不平等恐怕是香港政治現在面臨的中心

問題。香港是一個富裕而不平等的地方。2006 年，最

富裕 10%的家庭擁有整體收入的 41.4%，而最貧窮

10%的家庭卻只佔不到 1%的整體收入。即使下層 50%

家庭的收入加在一起，也還佔不到整體收入的 16%。

一方面，就人均收入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

體之一；另一方面，就家庭收入不平等狀況而言，它

卻是世界上最糟糕經濟體之一，而且情況還在不斷惡

化。42“民眾對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極大的貧

富差距、年輕一代(即“第四世代”)缺乏流動機會，

日益不滿。地產和金融控制香港經濟，雖然表面繁榮，

但是無助於普通民生。”43 近年來，香港社會普遍關

注住房、醫療和教育等民生問題，立法會冗長辯論中

也屢次以民生問題作為籌碼，反映了香港人民社會經

濟權利不平等的現狀。 

從香港政治與社會的現實問題看，香港政制中行

政長官通過運用《香港基本法》中的行政權，在社會

經濟、保障民生領域大有可為；立法會的擴權趨勢應

當予以轉變。直接原因在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

普選”解決了香港居民作為中國公民政治權利相對不

平等的狀況，而社會經濟權利不平等──在立法會陷

入無休無止的派別紛爭後，恐怕很難直接通過立法會

來主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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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於香港“雙普選”的逐步實踐，行政長

官反而應當利用行政機構的權能，“主導”民生問

題，解決香港居民社會經濟權利的不平等。在文本上，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48 條第 4 項行政長官的職權的

規定，通過“決定政府政策和發佈行政命令”的方式

在普通民生問題上着力施政，《香港基本法》及相關法

律留有足夠的解釋空間和自由裁量。 44  更為一般說

來，面臨與行政權政見不合的代議機關的掣肘時，行

政分支可以更積極運用現有官僚系統的政策手段解決

社會經濟問題。反之，香港特區立法會則應當明確自

身的憲制地位，充分發揮代表機構的職能，而不是通

過“拉布”戰阻礙施政、阻礙了對居民社會經濟權利

的保護，出現像香港特區立法會第五次冗長辯論“長

者生活津貼”時的情況。 

綜上所述，前論只從香港特區立法會本身尋找解

決之策，治標而不治本；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和

保守《香港基本法》的“行政主導”體制，並不是因

循守舊，而是與時俱進地闡釋《香港基本法》的憲制

含義。以行政長官的行政權為中心，着力增進人民社

會經濟權利的落實和保障，促進社會經濟不平等問題

的解決，才是平息立法會派別紛爭、解決香港政制問

題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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